
1 縮小「特別移交安排」的
適用範圍至最嚴重罪行，即
可判處最高刑期七年或以上
的罪行

2 在啟動「特別移交安排」
時加入更多限制

1. 因應個別情況，在協定中加
入包括無罪假定、公開審訊、有
律師代表、盤問證人權利、不能
強迫認罪、上訴權等符合一般人
權保障的要求

2. 請求方需要作出保證，有關
罪行是在有效追訴期內，或不屬
於因任何原因而可以免於起訴和
懲罰的，例如特赦等

3 加強保障疑犯利益

1. 特區政府只會處理由當地中
央政府提出的請求。以內地為
例，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
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在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方面，包括刑
事調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有關
的協助要求，特區政府只處理由
最高人民檢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的要求

2. 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後可
申請回港服刑

3. 會以個案方式商討移交後的
探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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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建制派建議 政府3方面6措施提門檻增保障

交犯刑期增至七年
須由中央機關提出

■ 李家超昨日宣佈，政府就修訂《逃犯條
例》草案作出三方面共6項修訂，包括將移
交刑期的門檻由3年提高至7年或以上。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五大商會
昨日歡迎特區政府就修訂《逃犯條例》的新
建議，相信有關修訂建議已進一步釋除商界
和各界疑慮，並期望立法會盡快展開審議工
作並通過修例，以堵塞現行條文的漏洞。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晚公佈政府就《逃犯
條例》的修訂提出3方面共6項額外保障。
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
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發表聯合
聲明，歡迎特區政府的決定。
他們在聲明中指出，歡迎特區政府聽取意

見，從善如流，就修訂《逃犯條例》進一步提
高移交門檻至刑期7年或以上的罪行，並規定
只接受由有關地區的中央政府或最高級別司法
機構提出移交申請，相信上述修訂已進一步釋
除各界疑慮，冀立法會盡快展開審議工作並通
過修例，以堵塞現行條文的漏洞，以免香港成
為「逃犯天堂」、「避罪港灣」。

減輕商界憂慮
中總會長蔡冠深感謝特區政府聆聽中總意

見，提高單一個案需符合被判處監禁刑期7

年或以上的類別才納入嚴重罪行範疇，有助
減輕企業或個人憂慮一些輕微的業務營運疏
忽或行政失當，會否也引來其他司法管轄區
提出被要求移交的嚴重後果。
廠商會表示，有關的修訂已進一步釋除各

界疑慮，希望香港特區立法會盡快展開審議
工作並通過修例，以堵塞現行條文的漏洞，
以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避罪港
灣」。廠商會強調，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
基石，一直深受社會各界及海內外投資者信
賴，有信心香港法院能公正地處理移交聆

訊，作最後把關。

欣見廣納眾議
香港總商會亦歡迎政府着力回應社會各界

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疑慮。總商會主席夏
雅朗表示：「我們欣見政府已採納本會就擬
議修例提出加強保障的建議。」總商會立法
會代表林健鋒表示：「我們欣賞政府了解到
公眾對修訂的廣泛關注，着力回應疑慮。」
工總主席郭振華則指，相信特區政府提出

的進一步修訂建議，有助消除一些市民的誤
解。工總認為最新方案與長期協定下行之有
效的移交逃犯安排看齊，希望香港特區立法
會能夠理性討論，適時通過《條例草案》的
修訂。

香港維嘉國際集團董事長張學修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建制派議員提出
的相關建議獲得特區政府採納，說明政府
在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洞的問
題上是誠心誠意，所以商界應團結一致，
積極支持修例。
百成堂集團主席李應生指，由建制派議員

提出並獲特區政府接納的有關建議均屬合
理，個人也表示支持，相信可讓更多市民及
商界朋友釋除疑慮。

令港人更放心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表示，

特區政府接納的建制派議員的建議都是合情
合理的，有助減少各種誤解，令港人放心。

五大商會歡迎政府新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見社會對被移交者的人
權保障有極大關注，特區政府提出了多項措施去加強保障疑
犯的權益，包括在啟動「特別移交安排」時加入更多限制、
要求請求方保證有關罪行是在有效追訴期內、讓港人回港服
刑，及會以個案方式商討移交後疑犯的探望安排。

罪行須在有效追訴期內
是次修例重點是令個案形式的移交安排變得可行，李家

超表示，根據草案，如個別情況需要，可在協定加入條
文，以進一步限制可移交的情況，「針對社會關注逃犯被
移交後在審訊中的權利，政府認同可在協定中加入包括無
罪假定、公開審訊、有律師代表、盤問證人權利、不能強
迫認罪、上訴權等符合一般人權保障的要求。」
他續說，由於「特別移交安排」的文本會在交付拘押的

公開聆訊時向法庭提交，因此公眾亦可透過法庭的公開聆
訊知悉有關安排。同時，即使法庭作出移交命令，行政長
官作最後決定時，亦可用人道或其他理由不作移交。
李家超並表示，請求方需要作出保證，有關罪行是在有

效追訴期內，或不屬於因任何原因而可以免於起訴和懲罰
的，例如特赦等。
在加強保障疑犯利益方面，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同意

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後應可申請回港服刑的意見的方
向，「這可讓被移交港人在語言、習慣等熟習環境服刑，
有助於更生和家屬探望。」不過，由於現行《移交被判刑
人士條例》不適用於內地，政府將在修例獲通過後，與內
地跟進有關工作。

以個案方式商探監安排
在談到社會關心的探視問題，李家超說，政府為了更加

照顧被移交者的利益，將會以個案方式，與領事、官員探
望或其他特別合作安排作處理，商討移交後的探望問題。
被問及這些按個案額外加入的限制有無法律效力，李家

超表示，聯合國的範本亦說明移交逃犯時，如果某一個司
法管轄區提出要求時，該司法管轄區要作出一些保證，這
是國際的通行做法，「這些保證會寫在雙方的協議上，協
議會交予法庭，法庭審議的過程中亦會檢視協議內容，所
以當然它是有法律效力。」
就反對派一再聲稱特首「不可能」拒絕內地提出的移交

請求，李家超強調，行政長官絕對有權處理或者不處理任
何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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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昨晨舉行記者會，表示39
名建制派議員前日聯署去信林鄭月娥

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修例提出兩項建
議，一是將可移交的罪犯罪行刑罰年期提
高至7年或以上，以反映修例所處理的特
別移交安排只針對情況嚴重的罪行。二是
各地就個案移交提出申請，應由該地的中
央機關或部門提出，「以內地為例，必須
統一經由國家級部委（例如最高人民檢察
院）提出移交要求。」

內地由最高檢最高法提出
李家超其後舉行記者會，宣佈在三方面
提出共6項額外措施，令修例後個案形式的
「特別移交安排」只針對最嚴重的罪行、在
啟動移交時可加入更多限制，及加強保障疑
犯的利益。
他介紹，根據原建議，可移交的罪行必
須可判監3年以上，但很多意見認為，由於
個案式移交屬於未有長期協定的補充安排，
應該更加謹慎，只處理特別嚴重的罪行，
「考慮到最嚴重罪行在香港會在高等法院原
訟庭審理，涉及的都會是屬於可判最高刑期
為7年或以上的罪行，因此政府決定把罪行
定於可判處最高刑期7年或以上。」
在調整刑期門檻後，李家超預計有7種最
高刑罰均為5年的罪行會被剔除，主要分為
三類︰一是刑事恐嚇，二是將槍支交給無牌
人士；三是關於色情活動的罪行，例如與未
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或管有兒童的色情物
品，及利用16歲至18歲以下人士製造色情
物品等。
鑑於公眾關注請求方提出移交的嚴謹
性，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參考一般國際做
法後，認同應只處理由當地中央政府提出的
請求，「以內地為例，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
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其他的不作
處理。同樣地，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方
面，包括刑事調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有關
的協助要求，特區政府亦只處理由最高人民

檢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

只處理重罪非向商界傾斜
被問及是次做法是否向商界「傾斜」，

李家超指出，剔除的7種罪行均與商業運作
無關，而提出這些額外措施，是因為聽取了
不同界別，包括學者、法律界人士等的意
見，都認為政府應該在運用這項補充安排
時，只處理最嚴重的案件，政府亦認同補充
方案應謹慎處理。由於坊間對罪行刑期門檻
的意見，由5年、7年至10年都有，故政府
最終採用了這平衡點。
至於在台灣殺人案中，台灣的「中央級
別」機構是什麼，李家超表示，會在通過修
例後與台灣方面商討，由對方給予答覆，再
由特區方面在協議中決定是否可以接受︰
「每一個司法管轄區如何決定哪些機構可代
表該地區作出此承諾，當然我們是按每一個
司法管轄區的情況而決定。……我們與眾
多的司法管轄區商討移交協定時，都會問清
楚該機構能否代表該司法管轄區作出這些承
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針對社會各界對《逃犯條

例》的修訂有疑慮，立法會39

名建制派議員前日聯署去信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建議將可移交罪

犯的罪行刑罰年期提高至7年或

以上、各地就個案移交提出申請

須由該地的中央機關或部門提

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傍晚

宣佈，特區政府決定在3方面提

出共6項額外措施，包括接納建

制派的兩項建議，同時提出加強

對疑犯的保障，包括因應個別情

況，在啟動「特別移交安排」時

加入更多限制；被移交的香港人

在定罪後可申請回港服刑；以個

案方式商討移交後的探望事宜

等。各建制派政黨對政府接納社

會各界的建議表示歡迎。

■■ 3939名建制派議員前日聯署致函行政長官林鄭月名建制派議員前日聯署致函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娥，，建議將可移交罪犯的刑期提高至建議將可移交罪犯的刑期提高至77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各各
地就個案移交提出申請須由該地的中央機關或部門提地就個案移交提出申請須由該地的中央機關或部門提
出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宣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宣佈，，政府決定在政府決定在33方面方面
提出共提出共66項額外措施提高移交逃犯門檻項額外措施提高移交逃犯門檻，，包括接納建包括接納建
制派兩項建議制派兩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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